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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应急办发〔2020〕15 号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 

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应急局，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应急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和《应急

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

录指引的通知》精神，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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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8 号）要求，结合我市行政权力配置情况，以及安全

生产和救灾领域政务公开工作实际，编制了《重庆市安全生产领

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重庆市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各单位要及时领取区县、乡镇两级公开事项，结合本区县权

责分配实际，对《重庆市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重

庆市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进行调整和完善，明确区县、

乡镇两级的公开职责，编制本区县、乡镇两级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按程序报本区县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审核后，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报我局复核。 

《重庆市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编制工作联系

人：朱佳，联系电话：63218161、13983880727；《重庆市救

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编制工作联系人：张斌，联系电话：

67762784、13996241798。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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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 
 

依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指引的通知》（应急厅函〔2019〕390 号），

结合市、区县、乡镇三级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编制本

标准指引。 

一、总体要求 

（一）目的意义。 

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是事关深化“放管服”改革、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基础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策部署，按照建设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积极适应新时代人民

群众的新期待和新需求，以提升政务公开质量为主线，推进基层

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通过深化公开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提升便民利企效能，有效维护政府良好

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二）工作目标。 

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紧紧围绕社会公众关

切，进一步强化依法公开意识，规范政务公开平台管理，积极探

索全系统政务公开的新路径、新形式和新方法，深入推进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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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加大主动公开、政策解读、

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力度，不断增强公开实效，助力稳安全、护稳

定、惠民生。 

（三）工作原则。 

在推进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过

程中，各区县（自治县，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以下统称区县）应急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指导、监督、评估责任。

要结合本地具体工作实际，对照该指引要求，细化补充完善标准

目录，予以公开并遵照执行。 

二、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政务公开工作。 

三、公开事项与标准目录 

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围绕 5 项一级公开事项进行

编制，包括政策文件、依法行政、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重点领

域信息公开，其中二级公开事项共 28 项。救灾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目录围绕 5 项一级公开事项进行编制，包括政策文件、备

灾管理、灾后救助、款物管理和工作动态，其中二级公开事项 19

项。 

四、工作要求 

各区县应急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工作，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抓，明确一位分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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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体抓，加强工作调度，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明确工作步骤，

细化工作措施，按照基层政务公开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切实把这

项工作抓紧抓好。要按照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

要求，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利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集中发

布、公开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信息；涉及公共利益调整、需要公

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应及时公开，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要完善工作机制，每年组织开展对信息公开、政策解读、

回应关切、媒体参与等方面的评估。要建立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

度，严格对拟公开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要加强对乡镇（街道）

安全生产和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支持乡镇（街道）开展好政务公开工作。 

我局将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6 个试点领

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原则上每半年

将对各区县应急管理部门按照标准目录公开政务信息的情况进行

检查，并按要求将检查情况报市政府办公厅报备。 

 

附件：1. 重庆市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2. 重庆市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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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重庆市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1 

政策

文件 

法律法规 
与 安 全 生 产 有 关 的 法

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 便 民 服 务 站  □ 入 户 / 现 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2 
部门和地方

规章 

与安全生产有关的部门

和地方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  √  √ √ √ 

3 其他政策文件
其他可以公开的与安全

生产有关的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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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包括改革方案、发展规

划、专项规划、工作计

划等 

711 号）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4 标准 

安全生产领域有关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  √  √ √ √ 

5 重大决策草案

涉及管理相对人切身利

益、需社会广泛知晓的

重要改革方案等重大决

策，决策前向社会公开

决策草案、决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工作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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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精准推送   □其他 

6 
政策

文件 

重大政策解

读及回应 

有关重大政策的解读与

回应，安全生产相关热

点问题的解读与回应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重大决策作出后及

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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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7 重要会议 

通过会议讨论作出重要

改 革 方 案 等 重 大 决 策

时，经党组研究认为有

必要公开讨论决策过程

的会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工作的意见》。 

提前一周发通知邀请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8 

征集采纳社

会公众意见

情况 

重大决策草案公布后征

集到的社会公众意见情

况、采纳与否情况及理

由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时对外公

布的时限内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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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9 
依法

行政 
行政许可 

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

外 管 理 服 务 事 项 的 依

据、条件、程序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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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10 行政处罚 

办理行政处罚的依据、

条件、程序以及本级行

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

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1 行政强制 
办理行政强制的依据、

条件、程序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 

3.《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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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理办法》；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精准推送   □其他 

12 
行政

管理 
隐患管理 

重大隐患排查、挂牌督

办及其整改情况，安全

生产举报电话等 

1.《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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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13 应急管理 

承担处置主责、非敏感

的应急信息，包括事故

灾害类预警信息、事故

信息、事故后采取的应

急处置措施和应对结果

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 

3.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政务

公开工作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14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14 
行政

管理 
黑名单管理 

列入或撤销纳入安全生

产黑名单管理的企业信

息，具体企业名称、证

照编号、经营地址、负

责人姓名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2014-2020 年）》。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5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15 事故通报 

1.事故信息:本部门接报

查实的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情况（事故发生时间、

地点、伤亡情况、简要

经 过 ） ； 

2.典型事故通报:各类典

型安全生产事故情况通

报，主要包括发生时间、

地点、起因、经过、结

果、相关领导批示情况、

预 防 性 措 施 建 议 等 内

容 ； 

3.事故调查报告：依照事

1.《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按照中央有关要求

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16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故调查处理权限，经批

复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报告，依法应当保密的

除外。 

16 动态信息 
1. 业 务 工 作 动 态 ； 

2.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动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  √  √ √  



 

 

―
 17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展的意见》。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7 
行政

管理 

安全生产预

警提示信息 

1.气象及灾害预警信息； 

2.不同时段、不同领域安

全生产提示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18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18 

公共

服务 

政务公开目录

政务公开事项的索引、

名称、内容概述、生成

日期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19 政务公开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流

程性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  √  √ √ √ 



 

 

―
 19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精准推送   □其他 

20 
公共

服务 

权力清单及

责任清单 

同级政府审批通过的行

政执法主体信息和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行政检查、行政

确认、行政奖励及其他

行政职权等行政执法职

权职责清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20 个工作日内，如

有更新，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20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21 
主要业务办

事指南 

主要业务工作的办事依

据、程序、时限，办事

时间、地点、部门、联

系方式及相关办理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22 年度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及相关统计报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每年 1 月 31 日前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  √  √ √ √ 



 

 

―
 21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精准推送   □其他 

23 

重点

领域

信息

公开 

财政资金信息

1. 预 算 、 决 算 ； 

2. “ 三 公 ” 经 费 ； 

3.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使

用等财政资金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意

见的通知》； 

按中央要求时限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22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24 政府采购信息
本单位采购实施情况相

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

发〔2014〕45 号)； 

3.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25 
办事纪律和

监督管理 

本单位的办事纪律,受理

投诉、举报、信访的途

径等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  √  √ √ √ 



 

 

―
 23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26 

重点

领域

信息

公开 

重大工程项

目信息 

项目名称、执行措施、

责任分工、取得成效、

后续举措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

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

见》（国办发〔2017〕94

号）； 

按照中央有关要求

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24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27 

检查和巡查

发现安全监

管监察问题 

检查和巡查发现的、并

要求向社会公开的问题

及整改落实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28 建议提案办理

1.办理制度与推进情况； 

2.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3.政协委员提案办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

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

按照中央有关要求

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  √  √   



 

 

―
 25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镇 

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4〕46 号）。 

□精准推送   □其他 



 

 

―
 26 ―

 

附件 2 

重庆市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1 

政策

文件 

法律法规 
与救灾有关的法

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2 
部门和地

方规章 

与救灾有关的部门

和地方规章、规范

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27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3 

政策

文件 

其他政策

文件 

其他可以公开的与

救灾有关的政策文

件，包括改革方案、

发展规划、专项规

划、工作计划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4 标准 

救灾领域有关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5 
重大决策

草案 

涉及管理相对人切

身利益、需社会广

泛知晓的重要改革

方案等重大决策，

决策前向社会公开

决策草案、决策依

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28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6 

政策

文件 

重大政策

解读及回

应 

1.有关重大政策的

解读及回应；     

2.相关热点问题的

解读及回应。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

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

知》（国办发〔2016〕61 号）。

重大决策作出后及时公

开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7 重要会议 

以会议讨论作出重

要改革方案等重大

决策时，经党组研

究认为有必要公开

讨论决策过程的会

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提前一周发通知邀请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29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8 
政策

文件 

征集采纳

社会公众

意见情况 

重大决策草案公布

后征集到的社会公

众意见情况、采纳

与否情况及理由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时对外公布的

时限内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9 
备灾

管理 

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分布情况（其具体

位置、创建时间、

创建级别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

3.《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

（2016-2020 年）》。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30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10 

备灾

管理 

灾害信息

员队伍 

县乡两级灾害信息

员工作职责和办公

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

3.《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2016-2020 年）》。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1 预警信息 
气象、地震等单位

发布的预警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31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12 

灾后

救助 

灾情核定

信息 

本行政区域内因自

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情况（受灾时间、

灾害种类、受灾范

围、灾害造成的损

失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3 
救助审定

信息 

自然灾害救助（6

类）的救助对象、

申报材料、办理程

序及时限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32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14 

灾害

救助 

应急管理

部门审批 

救助款物通知及划

拨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15 

因灾过渡

期生活救

助 

1.因灾过渡期生活

救助标准、过渡期

生活救助对象评议

结果公示（灾民姓

名、受灾情况、拟

救助金额、监督举

报电话）；       

2.过渡期生活救助

对象确定（灾民姓

名、受灾情况、救

助金额、监督举报

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33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16 
灾后

救助 

居民住房

恢复重建

救助 

1.居民住房恢复重

建救助标准（居民

因灾倒房、损房恢

复重建具体救助标

准）；           

2.居民住房恢复重

建救助对象评议结

果公示（公开灾民

姓名、受灾情况、

拟救助标准、监督

举报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17 
款物

管理 

捐赠款物

信息 

年度捐赠款物信息

以及款物使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34 ―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市级 县级 乡级 

18 
款物

管理 

年度款物

使用情况 

年度救灾资金和救

灾物资等使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19 
工作

动态 
工作信息 

防灾减灾救灾其他

相关动态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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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1 日印发 


